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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國中 114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通知 
一、依據：本校行政會報討論決議之行事曆既定新生訓練期程。 

二、主旨：透過活動與課程，培養七年級學生尊重、關懷、守紀律之情操，並儘早適應國中生活，增加

對生活的掌握度，使其發揮潛能，充實學習。 

三、參加對象：所有七年級新生均需參加，未參加學生必須向本校學務處請假。 

四、實施時間：8月 25（一）、8月 26日（二）07：45～12：05。 

五、實施地點：本校風雨操場、展演廳及各班教室。 

六、注意事項： 

1. 新生服裝: 

第一天:原小學之體育服、球鞋、書包 

第二天:木中制服、木中書包 

2. 文具（原子筆／2B鉛筆）、環保杯、個人衛生用品 

3. 新生始業輔導不得無故缺席、遲到、早退；如有特殊事故，應先辦妥請假手續。 

七、如有未盡事宜，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臨時宣布。 

八、實施內容／行程計畫：如附表。 

114年 8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時間 分鐘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承辦單位 活動地點 

07：45 

08：00 
15 新生報到 

1.按編班點名、排隊（收取手機） 

2.校園環境介紹 
學務處 

生教組 
風雨操場 

08：00 

08：20 
20 新生始業式 

1.校長致詞 

2.導師介紹 

3.各處室人員介紹 

校長 

各處室 

各班導師 

風雨操場 

08：20 15 休息、領制服 領制服 
學務處 

各班導師 
家長會辦公室 

08：35 

09：20 
45 導師班級經營 

1.發制服 

2.編排集合隊形及班級座位 

3.選舉班級幹部 

4.註冊相關事宜 

各班導師 

合作社 
各班教室 

09：20 10 休息    

09：30 

10：15 
45 導師班級經營 

1. 形塑班級文化 

2. 規劃班級目標 

3. 分配掃區人員及工作事項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10:15 5 休息、整隊 展演廳集合   

10：20 

10：40 
20 國中生活起手式 國中生活介紹 校長 展演廳 

10：40 

11：25 
45 各處室業務介紹 

1.教務處業務介紹 

2.總務處業務介紹 

3.輔導室業務介紹 

各處室 展演廳 

11：25 5 休息    

11：30 

12：05 
35 生活安全教育 

1.基本生活規範：排隊、立正、稍

息、練習頒獎敬禮方式等。 

2.行為規範準則及政策宣導 

學務處 

生教組 
展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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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8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時間 分鐘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承辦單

位 
活動地點 

07：45 

08：00 
15 班級清掃 

1.教室整潔活動 

2. 

各班 

導師 
各班教室 

08：00 

08：45 
20 導師班級經營 

1.班級事務處理 

2.學生資料填寫 

3.制服尺寸更換 

4.完成「給三年後的自己」的一封信 

08：45 10 休息、整隊 展演廳集合   

08：55 

09：05 
10 體育組宣導 校隊介紹與招生 

學務處 

體育組 
展演廳 

09：05 

09：20 
15 衛生組宣導 校園環境及整潔宣導 

學務處 

衛生組 
展演廳 

09：20 10 休息    

09：30 

09：55 
25 服務學習介紹 服務學習時數及採計時間說明 學務處 

訓育組 

 

展演廳 
09：55 

10：15 
20 選社說明 社團選社流程說明 

10：15 10 休息    

10：25 

11：25 
60 智力測驗 語文、邏輯、空間等智力測驗 輔導室 各班教室 

11：25 10 休息    

11：35 

12：05 
30 結業式 

1.生活公約宣誓 

2.傳承儀式：交接班級牌、班旗 

3.師長叮嚀與提醒 

4.發手機 

校長 

學務處 

生教組 

各班 

導師 

風雨操場 

十、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